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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政策

1.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2.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3.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且未与新
业态平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新型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后文简称“新业态从业人员）;
4.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包括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失
业人员）

一、灵活就业人员主要类型

参保年龄：需满16周岁，且男性不得超过60周岁，女性不得超过55周岁。

参保原则：自愿参保



二、各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及所需资料

户籍
类型

1

2

文字
内容

本市户籍

本省非本市户籍+外省户籍

3 港澳台人员+华侨

本节将分三个类型讲解各种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条件和所需资料。



1.本市户籍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

本市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所需资料

1、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户口本可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2、参加失业保险的另需提供就业登记证明，提交《新业态平台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
险重要事项告知确认书》。
3、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另需提供营业执照，先行办理无雇工个体工商户缴费登记。
4、非缴费人本人办理的，还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本市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需办理就业登记）。



2.本省非本市户籍+外省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本省非本市户籍
+外省户籍

1

2

文字
内容

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3 失业保险



2.本省非本市户籍及外省户籍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

根据粤人社规〔2016〕4号和粤人社规〔2021〕5号规定，灵活就业人员符合以下任
一条件可自愿在广州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全部由个人缴纳。
1.在就业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进行就业登记。
2.本省非本市户籍人员，最后参保地在广州，且在广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累
计满5年，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含男60周岁、女55周岁后取得我省户籍
人员）。
3.外省户籍人员，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在我省缴
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满10年，最后参保地在广州，在广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累计满5年。
4.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本省和外省户籍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均可在经营场所所在地以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



2.本省非本市户籍及外省户籍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

根据粤医保规【2022】2号规定，2022年2月1日起，法定劳动年龄内在
我省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可在省内就业地参加职工医保，不受户籍限制。

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
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
，法定劳动年龄内在我省包括广州在内的9个城市从业的新业态从业人员以及无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自2022年1月1日起，办理就业登记后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自愿参加失业保险。（依托平台就业、未与平台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参保从
业人员，应取得平台认可的服务资格，并实际开展业务。）



2.本省非本市户籍及外省户籍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所需资料

1、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凭身份证、户口本、营业执照可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

社会医疗保险，参加失业保险的另需提供就业登记证明。

2、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户口本、就业登记证明可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其中参加失业保险的还须提交《新业态平台就业人员

参加失业保险重要事项告知确认书》。

（仅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也可凭身份证、户口本和养老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参保）

3、非缴费人本人办理的，还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3.港澳台居民和华侨

1、灵活就业的港澳台居民，凭居住证或就业登记证明在居住地或就业地 可 参加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2、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提供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居住证，以及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在注册登记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3、参加失业保险的需办理就业登记，提供就业登记证明，提交《新业态平台就业人

员参加失业保险重要事项告知确认书》。

4、非缴费人本人办理的，还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港澳台居民



3.港澳台居民和华侨

华侨

1、没有居民身份证的华侨，可凭护照、国家移民管理局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护照查

询结果,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参加失业保险的需办理就业登记，提供就业登记证明，提交《新业态平台就业人

员参加失业保险重要事项告知确认书》。

3、非缴费人本人办理的，还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险种缴费金额说明

本节将按规定计算灵活就业人员的各种参保险种的缴
费金额供缴费人参考。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险种缴费金额说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1、根据粤人社发〖2021〗 32号文件规定，2020年全省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7647元；2020年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1262元。

2、2021社保年度养老保险缴费下限为4588元，上限为22941元（即7647元×60%至
7647元×300%）。养老保险月缴费工资基数可在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范围内自行申报
。养老保险月缴费金额=缴费基数×20%。

3、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以参保前灵活就业十二个月的平均收入计算。根据《广东省灵活
就业人员参保失业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失业保险基准费率
1%缴纳失业保险费，缴费基数下限为现行广州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即失业
保险缴费金额下限为23元），上限为上年度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险种缴费金额说明（医疗保险）

4、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基数:2020年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1262
元的60%即6757元。
缴费金额：6757×7%=472.99元。
根据《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广州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广州市实施职工
社会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费阶段性惠民政策的通告》规定，自2021年10月1日起至2022
年12月31日止，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降低为7%；

5、重大疾病医疗补助费缴费基数11262元(2020年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缴费金额11262×0.26%=29.28元；

6、补充医疗保险缴费基数11262元(2020年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缴费金额：11262×0.5%=56.31元；

医疗保险



四、特定人员单项工伤保险

《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
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粤人社规〔2020〕55号）

该文件规定单位可以为八类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其中
部分条文涉及某些灵活就业人员。



特定人员单项工伤保险

1.从业单位：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2.村（社区）两委：村（社区）党组织委员会和村（居）民委员会

3.新业态平台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注册并接单，提供网约车、外卖或者快递等劳务的新
业态从业人员所在平台企业

三种参保单位



特定人员单项工伤保险

1.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包括已享受和未享受养老金或退休金）
2.已享受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津贴或病残津贴人员
3.实习学生（含勤工俭学学生）
4.单位见习人员
5.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务人员
6.村（社区）两委人员
7.新业态从业人员（网约车、外卖或者快递等劳务的新业态从业人员）
8.志愿者（依法组建的志愿服务组织招募从事特定公益活动的志愿者）

八类特定人员



特定人员单项工伤保险

1.三类单位和八类特定人员。（个体工商户雇主暂不可参保）

2.从业单位自愿参保

3.有缴费基数上下限（上年度全省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至300%）

4.费率按照其对应的行业基准费率和单位浮动费率规定执行

5.生效时间（办理参保手续的次日起生效，但未按规定及时缴费的期间暂不生效）

注意要点



五、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渠道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参加社会保险，
其中线上渠道可以通过“粤税通”渠道办理参保业务，线下可
以通过预约到办税服务厅办理参保业务。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渠道

（1）微信扫描右方二维码，或者在微信搜索框搜索小程序

“粤税通”，打开“粤税通”小程序。

（2）实名登录进入主页后，右上角选择框系统默认为“个人

业务”，点击“我的社保”-“灵活就业人员社保” -“缴费

登记”-按户籍类型选择（当前仅支持本市户籍）

（3）如有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其他业务需要办理，也可以通过

粤税通、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粤省事等线上渠道办理

1.线上办理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渠道

（1）微信扫描右方二维码，或者在微信搜索框搜索小程序

“粤税通”，打开“粤税通”小程序。

（2）实名登录进入主页后，右上角选择框系统默认为“个人

业务”，点击“智能预约”按钮，选择最上方的“智能导税”

选项进入引导页面。

（3）在引导页面点击“个人业务”按钮进入，选择“社保费

管理” -“参保登记”，点击“确认”，回答系统根据业务办

理逻辑设置的小问题后点击“确认”。

2.办税服务厅办理-预约方式


